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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八號報告書》─  第 8 章

處理和棄置污水廠污泥

撮要

1 .  渠 務 署 負 責 污 水 處 理 廠 的 運 作 和 維 修 。 污 水 處 理 過 程 產

生大量污泥（水和 固體廢物的混合物）。由 於污泥含有大量水分，

運往堆填區棄置前 會先在污水處理廠脫水。環 境保護署（環保署）

負 責 擬 訂 廢 物 管 理 策 略 和 管 理 廢 物 棄 置 設 施，包 括 堆 填 區。渠務

署轄下的 70 間污 水處理廠中，只有 12 間 把產生的 污 泥 直 接 運往

堆 填 區 棄 置 。 審 計 署 揀 選 了 上 述 12 間 主 要 污 水 處 理 廠 進 行 審

查。審計署發現，在 處 理和棄置污泥方面有可改善之處（ 見 第 2
至 16 段）。

執行污泥 乾度規定

2 .  需 要 發 出 技 術 通 告 公 布 堆 填 區 規 定 　 一 九 九 三 年 六 月 ，

環保署研究發現淨 化海港計劃設施啟用後，污水廠的污泥量將顯

著 增 加。增 加 的 污 泥 量 會 為 堆 填 區 帶 來 運 作 問 題，包 括 堆 填 區斜

坡 不 穩 定、產 生 過 量 滲 漏 污 水（ 高 度 污 染液 體 ）及 地 面 水可能會

受到污染。為了減 少這些問題，環保署決定在堆填區棄置的污水

廠污泥，所含乾固 量（以重量計算）須最少佔 3 0%（ 下 稱 3 0 %  乾
度規 定 ）。 一 九九 三 年 ，環 保 署 草 擬 技術 通 告 公 布 規 定 ， 並 把 技

術通告發給有關政 府部門傳閱，以徵詢他們的意見。不 過，直至

二零零六年 十一月 ， 該 技術通告 並未發出 。審計署建議環境保護

署署長應發出通告，公布有關在堆填區棄置污泥的規定，供政府

各部門遵行。

3 .  需 要 遵 行 污 泥 乾 度 規定   當 局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十 二 月 告 知

立法會財務委員會，環保署已訂立規定，在三個堆填區棄置的所

有污泥，均須在一 九九七年年中或之前符合 3 0%  乾 度 規定。一

九九六年六月和一 九九七年三月，環保署告知渠務署，由 一 九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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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年六月一日起， 不得在堆填區棄置任何不符合 3 0%  乾 度 規定

的污泥。

4 .  審 計 署 審 查 後 發 現 ，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九 月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八

月 期 間 ， 除 昂 船 洲 和 小 蠔 灣 污 水 處 理 廠 外 ， 餘 下的 10 間 主 要 污

水處理廠產生的污 泥未能經常符合 30 %  乾 度規定。審計署估計

在上述期間，這 1 2 間污水處理廠產生的 3 04  9 54 公 噸污泥中，

有 20  2 70 公噸（ 7 %）不符合 30 % 乾 度規定。審 計署建議渠務署

署長應採取行動， 確保所有污水處理廠盡可能遵行 3 0%  污 泥 乾

度規定。審計署亦建議，若某些污水處理廠未能符合規定，渠務署

署長與環境保護署署長應共同制定雙方可接受的安排。

改善污泥 脫水設施

5 .  需 要 進 行 完 成 工 程 後 的 檢 討 　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及 一 九 九 六

年，當局向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進行兩項工程計劃（計劃

A 及 B）。計劃 A 是 改善大埔、元朗、石湖墟和西貢污水處理廠

的污泥脫 水設施。 計劃 B 是 改善沙 田污水處 理廠的污 泥脫水 設

施。財務委員會獲 告知該兩項計劃的主要目的，是改善污泥脫水

設施，使產生的污 泥能夠符合 30 %  乾 度規定。計劃 A 於 一 九九

七年完成，計劃 B 於一九九九年完成 。

6 .  審 計 署 審 查 後 發 現 ， 雖 然 改 善 工 程 進 行 後 污 泥 的 乾 度 有

所改善，但五間污 水處理廠產生的污泥 並 未能經常符合 3 0 %  乾
度規定。審 計 署 建 議 渠 務 署 署 長 應 為 該 兩項工 程 計 劃 進 行 完 成 工

程後的檢討，以找 出可改善之處。

7 .  需 要 檢 討 在 污 泥 脫 水 程 序 中 化 學 品 的 使用 　 該 五 間 主 要

污水處理廠的改善 工程完成後，為改善機械脫水程序的 效 率，渠

務署在進行脫水程 序前把化學品加入污泥，作為調 節 劑。審計署

審 查 了 石 湖 墟 和 大 埔 污 水 處 理 廠 化 學 品 的 使 用情況，發 現 改 善 工

程在一九九七年完 成後，加入污泥的 化 學品的數量顯著增加，加

入的化學品會增加 須棄置的總污泥量。審 計署建議渠務署署長應

檢討在污泥脫水程 序 中，化學品的使用 情 況，以期適量使用化學

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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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需 要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提供 詳 盡 資 料 　關 於 計 劃 A， 立法 會

財務委員會在一九 九五年十二月獲 告 知，根據堆填區合約，如污

泥的乾度低於 30 %，營 辦商會收取較高的處理費。不 過，審 計 署

審 查 後 發 現，新界 西 堆 填 區 和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的 營 辦 商 對乾度低

於 30 %  的 污 泥 收 取 較 高 的 處 理 費 ， 但 新 界 東 北 堆 填 區 的 營 辦 商

對這類污泥則收取 較 低的 處 理費。關 於 計 劃 B，立法會財務委員

會在一九九六年十 一月獲 告知，作為臨時措施，渠務署已把沙田

污 水 處 理 廠 的 污 泥 脫 水 服 務 以 合 約 方 式 批 予 承 辦商。承 辦 商能夠

產生符合 30 %  乾 度規定的污泥。不過，審計署審查後發現，在

一九九六年外判期 間 的 202 日運作期內，沙田污水處理廠只能在

其中 14 日產生符 合 30%  乾度規定的污泥。審 計署建議，渠務署

署長應在日後向立 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進行工程計劃時，提

供詳盡及相關的資 料。

污泥乾度 測試的管 理

9 .  施 行 堆 填 區 許 可 證 制 度 的 可 改 善 之 處 　 環 保 署 施 行 堆 填

區 許 可 證 制 度 來 控 制 脫 水 污 泥 的 棄 置 工作。在 此 制 度 下，渠 務 署

向 環 保 署 申 請 許 可 證 時 須 列 明 所 產 生 的 污 泥 的 估 計數 量 和 乾 度

百分比。根據這些 資料，環保署向每間污水處理廠發出堆填區許

可證並註明污泥的 估計乾度。一九九六年六月，環保署告知渠務

署，對於不符合 3 0%  乾度規定的污泥，雖然環保署可指示營 辦

商接收該等污泥，但 指示只會在特殊情況下發出，而且只會涉及

非常少量的污泥。

1 0 .  審 計 署 審 查 後 發 現 ，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四 月 至 二 零零六 年 九

月期間的堆填區許 可證註明，大埔及西貢污水處理廠所產生的污

泥的估計乾度是 1 5%，而深井、元朗及石湖墟污水處理廠所產生

的污泥的估計乾度 則為 20 %。不過，環 保 署持續批准渠務署在 堆

填區棄置這些污泥，而並非只在特別情況下才批准。審 計 署建議

環 境保護署署長應 檢討持續批准在堆填區棄置不符合 3 0 %  乾 度

規定的污泥的做法 。

1 1 .  管 理 污 泥 乾 度 測 試 的 可 改 善 之 處 　 渠 務 署 人 員 每 日 在 污

水 處 理 廠 進 行 污 泥 乾 度 測 試，並 在 提 交給環保署的每月報表內呈

報有關測試結果。另一方面，堆填區營辦商自行測試污泥乾度，

以方便堆填區的運 作，同時亦為方便計算堆填區處理費。審 計 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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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後發現，兩組 測試結果有顯著 差 異。審計署建議，渠務署署

長與環 境保護署署 長應一同進行檢討，找出堆 填區營辦商和渠務

署分別進行的兩組 污泥乾度測試的結果 有 差異的原因，並採取適

當的改善措施。

1 2 .  運送 及 貯 存 脫 水 污 泥的 可 改 善 之 處   脫 水污 泥 會 在 污 水

處理廠裝進車斗， 再由貨車或躉船運往堆填區。在 1 2 間 污 水處

理廠 中 ， 10 間 採 用 開頂 式 車 斗 ，再 以 防 水 布 覆蓋 ， 而餘 下 的 兩

間（即昂船洲和小 蠔灣污水處理廠）使用特 製密封式車 斗。脫 水

污泥在運往堆填區 前，有時須整夜貯 存在車 斗 內。審 計 署認為，

渠務署應考慮使用 特製密封式車斗取 代開頂式車 斗，因 為前者有

助於避免雨水滲入 污泥中，盡量減少吸收濕 氣，防止污泥在運送

途中溢出及減少散 發 異味。審計署建議，渠務署署長應考慮使用

密封式車斗貯存及 運載脫水污泥往堆填區棄 置 。

實行減少 污水廠污 泥 計劃

1 3 .  需 要 達 到 堆 填 區 的 共 同 棄 置 比 率 　 一 九 九 三 年 ， 為 了 進

一 步 減 少 在 堆 填 區 棄 置 污 泥 的 運 作 問 題，環保署根據研 究 的 結 果

（見第 2 段），把 污泥（ 包 括 污水廠污泥）與其他固體廢物（包

括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和 建 築 廢 物 ）的 堆 填 區 共 同棄置 比 率（ 以 重 量計

算）定為 1 : 10。一 九九九年，環保署的另一個污泥處理研究發現，

污水廠污泥量會因 當局進行污水處理廠改善計劃而增加，但固體

廢物量則會因實施 減 少 廢 物 措施而減少，該 研 究 預 測 污 泥與固體

廢物的 1 : 10 共同 棄置比率到二零零八年便不能維持。

1 4 .  審 計 署 審 查 後 發 現 ， 過 去 十 年 污 泥 ╱ 固 體 廢 物 共 同 棄 置

比率顯著下降。二 零零六年首八個月，比率下降至低於 1 : 10。就

個別堆填區而言，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五年期間，新 界 東南堆填

區和新界東北堆填 區 的共同棄置比率均 高 於 1 :10，而新界西堆填

區 的 共 同 棄 置 比 率 只 有 1:7 . 6。新 界西堆 填區接 收了來 自昂船 洲

污水處理廠（產生 最多污泥的污水處理廠）的大部分污泥。審 計

署建議環 境保護署 署 長應採取適當措施 ，以達到 1 :1 0 的 共 同棄

置比率，特別是新 界西堆填區。審計署亦建議，環 境保護署 署 長

應探討可否把昂船 洲污水處理廠產生的部分污泥，改運 往 新界東

南堆填區，而非新 界西堆填區棄 置 。



—    5    —

1 5 .  需 要 尋 找 機 會 循 環 再 用 污 水 廠 污 泥 　 一 九九 九 年 環 保 署

研究（見第 13 段 ）發現，其中一個處理污泥的方案是循環再用。

不過 ， 污 水 廠 污泥 的 氯 含 量 偏 高（ 由 於 本 港 使 用海 水 沖 廁 ）， 本

港又缺乏堆肥市場，故這個方案並不可行。審計署注意到，雖然

8 0 % 住 戶 使 用 海 水 沖 廁 ， 但 部 分 地 區 (例 如 南 區 、 北 區 和 元 朗 )
的住户仍使用淡水 沖廁。因此，赤柱、元朗和石湖墟污水處理廠

產生的污泥，氯含 量相對較低。審計署建議環境保護署 署 長應尋

找機會，把氯含量 低的污水廠污泥循環再用。

1 6 .  需 要 落 實 減 少 污 泥 的 建 議 　 一九 九 九 年 環 保 署 研 究 （ 見

第 13 段）建議， 所有污水廠污泥應先脫水及焚化，才運往堆填

區作最終棄置。研 究 亦建議設立一個中央處理設施，以焚化污水

廠 污 泥，而 這 是 較 理 想 的 選 擇。不 過，公 眾對焚 化 污 泥 所 導 致的

空氣污染表示關注。審計署建議環境保護署 署長應加 快 落實污泥

處理設施的建議，並 採取措施盡量減少焚化污泥對空氣質素的影

響。

當局的回 應

1 7 .  當局接納審計署的 各項建議。

二零零七年四月


